2000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
(2000年第42號條例)

新訂的大律師認許資格
受僱大律師取得法律意見

生效日期


對《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條例》)作出修訂的《2000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條訂條例》)已於2000年6月30日通過，當中有關新訂的大律師認許資格，以及受僱大律師取得法律意見的條文，律政司司長已指定2003年3月28日為有關條文的生效日期。

2. 生效日期的公告已於2003年3月28日登憲報。

英國大律師

3.
根據《條例》現已廢除的第27條，任何人在英格蘭或北愛爾蘭獲認許為大律師，或在蘇格蘭獲認許為出庭代訟人，可獲認許為大律師，在香港執業。為了進一步令《條例》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修訂條例》撤銷了這項特殊待遇，讓法院可以認許任何它認為適當作為大律師並符合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執委會)所訂明要求的人為大律師。

海外律師

4.
在新訂的認許制度下，來自海外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執業者須符合某些資格，其中一項是在申請獲認許為香港大律師之前，參加並通過執委會特定的考試。

5.
考試由執委會主理，於2004年開始，每年舉行一次。考試共分五張試卷，涵蓋的科目包括合約法、侵權法、財產法(包括動產及不動產)、物業轉易、衡平法(包括信託法)、刑事法、刑事訴訟法與刑事證據法、香港法律制度與憲制法及行政法、公司法、民事訴訟法與民事證據法，以及專業操守和訟辯技巧。

6.
執委會可視乎海外律師獲認許的司法管轄區，以及他們在有關法律範疇是否具豐富經驗，豁免海外律師參加某一試卷的考試。

7.
此外，海外律師也可以專案性質，在一宗或多於一宗個別案件而獲認許為大律師，但他須具豐富的出庭代訟經驗，並具有在香港以外地方取得從事相關工作的資格，而該等相關工作若在香港承辦，會與一名大律師作為高等法院或終審法院大律師的日常執業過程中所承辦的工作類似。

在聯合王國修讀法律的學生－過渡安排

8.
對於本可根據已廢除條文申請獲認許的法律學生，為免對他們造成負面影響，那些在2000年9月或之前已開始修讀一年級法律課程的學生，須先修畢課程，在聯合王國取得資格，並於2004年12月31日或之前在香港尋求獲認許為大律師。

律政司的律師

9.
在律政司工作的律師，如在上述條文生效日期當日，有資格依據已廢除的第27A條獲認許，則可根據新訂的第74D條尋求獲得認許。他們無須按以前規定離開政府，亦無須在獲認許的12個月內開始私人執業。

受僱大律師尋求法律意見

10.
根據《條例》新訂的第31C條，受僱大律師可獲簽發受僱大律師執業證書。任何持有上述證書的受僱大律師，可為取得法律意見的唯一目的而在不聘用任何律師的情況下，代表其僱主延聘大律師。
11.
詳細的修訂條文載於附件。

附件

《2000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
關於新訂的大律師認許資格的詳細條文

第7條(第159章新訂的第27條)


《法律執業者條例》(《條例》)(第159章)新訂的第27條訂明新的大律師認許資格。海外律師如已在香港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執委會)所訂明的考試中考取合格，以及符合執委會所訂明的要求，便可獲認許為大律師。新訂的條文亦設立一個屬專案性質的新認許程序，讓法院可就任何一宗或多於一宗個別案件認許一名具豐富出庭代訟經驗的外地律師為大律師。

第8(2)條(第159章第27A條的餘下部分予以廢除)


第27A(1)(a)至(d)及(2)條現予廢除，撤銷了律政司的律師可根據第27A條的規定申請認許為大律師的途徑。

第9條(第159章新訂的第28條)、第10條(第159章經修訂的第29條)、第11條(第159章經修訂的第30條)及第12條(第159章經修訂的第31(1)條)


這些條文關乎認許大律師的正式手續和在大律師登記冊登錄姓名、申請執業證書的程序，以及新認許制度所訂明的大律師執業資格等事宜。

第13條(第159章新訂的第31C條)


《條例》新訂的第31C條是關於向受僱大律師發出執業證書。任何持有上述證書的受僱大律師，可純粹為取得法律意見的目的而在不聘用任何律師的情況下，代表其僱主延聘一名大律師。

第15條(第159章第72A(bb)條)及第18條(第159章第72B條予以廢除)


《條例》第72A(bb)條作出修訂和第72B條予以廢除，是因應大律師認許資格的修訂而相應作出的。

第17條


這條保留條文規定，任何因符合舊認許資格而獲認許的大律師，其姓名不得因先前的第27條的有關條文已經廢除而從大律師登記冊刪除。

第19條(第159章新訂的第74C條和新訂的第74D條)


在《2000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刊登憲報當日已在聯合王國修讀法律課程或在香港修讀由聯合王國機構主辦的校外法律課程的人士，新訂的第74C條為他們訂立過渡安排。他們如已具有認許資格並已在英格蘭或北愛爾蘭獲認許為大律師，或已在蘇格蘭獲認許為出庭代訟人，以及在2004年12月31日或之前申請獲香港認許，則他們可根據舊認許制度獲認許為大律師。


新訂的第74D條訂立安排，讓律政司的律師如在《修訂條例》第8(2)條實施日期當日或之前，已符合第27A(1)(a)至(d)條的規定，則可獲認許為大律師。

第20條(第159章附表1予以廢除)


《條例》附表1予以廢除，是因應新認許資格的實施而相應作出的。

第21至31條


這些條文是因應《條例》第27A條和附表1的廢除而有需要對《破產條例》(第6章)、《律政人員條例》(第87章)、《法律援助條例》(第91章)、《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條例》(第220章)、《知識產權署署長(設立)條例》(第412章)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484章)作出相應修訂。

生效日期


修訂條文已於2003年3月28日生效，而《大律師(認許資格及實習)規則》、《大律師(高級法律進修規定)規則》、《大律師(認許)規則》、《法律執業者(費用)(修訂)規則》，及《執業證書(大律師)(修訂)規則》亦於同日生效。

**************

律政司
2003年3月31日

